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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提名人選參選董事的程式 

 

股東提名人選參選董事的程式載列于天津濱海泰達物流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就股東提名人選參選董事而言： 

董事會           指  本公司之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天津濱海泰達物流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指  董事會成員 

上市規則或規則   指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創業板上市規則(經不時修訂) 

公司章程         指  天津濱海泰達物流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經不時修訂) 

股東             指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人士或法人團體 

股東提名人選     指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人士或法人團體按照公司章程規定提

名參加董事會董事選舉的候選人 

 

 

 

 

 

 

 

 

 

 



公司董事為自然人，由股東大會選舉產生或更換。董事無須持有公司股份。公司

董事包括執行董事和非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董事。外部董事（指不在

公司內部任職的董事，下同）應占董事會人數的二分之一以上，其中並應有3名

以上的獨立（非執行）董事（指獨立于公司股東且不在公司內部任職的董事）執

行董事指在公司擔任經理、副經理及其它管理職務董事。 

 

董事由股東大會選舉或更換，任期三年。董事任期屆滿，可連選連任。董事在任

期屆滿以前，股東大會不能無故解除其職務。  

 

股東大會在遵守有關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前提下，可以以普通決議的方式將任

何任期未屆滿的董事罷免（但依據任何合約提出的損害賠償申索不受此影響）。  

 

有關被提名董事候選人的意圖以及候選人表明願意接受提名的書面通知，應當在

召開股東大會通知書日期後的一天及不遲于股東大會召開前的七天發給公司。  

 

第一屆董事會董事候選人由發起人提名，並由公司創立會議選舉產生，每屆獲選

董事的人數不能少於公司章程第一百零五條的規定，也不能超過由股東大會以普

通決議的方式確定的董事最高人數；表決通過的董事人數超過擬定的董事最高人

數限額時，依次以得票較高者按擬定的董事最高人數確定獲選董事。 

 

董事、監事候選人名單以提案的方式提請股東大會表決。  

 

董事、監事提名的方式和程式為：  

（一） 單獨持有或合併持有公司發行在外的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百分之五以上的

股東可以以書面提案方式向股東大會提出董事候選人及除職工代表監事以外的

監事候選人，但提名的人數必須符合章程的規定，並且不得多於擬選人數。股東

向公司提出的上述提案應當在股東大會召開日前至少十四天送達公司決定。 

 

（二） 董事會、監事會可以在本章程規定的人數範圍內，按照擬選任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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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董事候選人、股東代表擔任的監事候選人的建議名單；董事候選人的任職資

格和條件由董事會審查；監事候選人的任職資格和條件由監事會進行審查。董事

會、監事會經審查並通過決議確定董事、監事候選人後，應以書面提案的方式向

股東大會提出。  

 

（三） 有關提名董事候選人的意圖以及候選人表明願意接受提名的書面通知，

以及被提名人情況的書面材料，應當在股東大會召開七天前發給公司。董事會、

監事會應當向股東提供董事、監事候選人的簡歷和基本情況。 

 

（四） 股東大會對每一個董事、監事候選人逐個進行表決。  

 

（五） 遇有臨時增補董事、監事的，由董事會、監事會提出，建議股東大會予

以選舉或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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